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文献资源捐赠协议

甲方（捐赠方）：                          
乙方（受赠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乙方收到甲方捐赠                                                                  ，详见附件《文献资源捐赠清单》。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文献资源捐赠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应对拟捐赠文献资源拥有合法所有权，所捐赠文献资源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境外出版文献资源捐赠应遵循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接受境外机构或个人赠送境外出版物的有关规定。
（二）甲方及其法定继承人在本协议约定的捐赠文献资源开放利用范围内，享有优先阅览权。优先阅览权包括优先借阅、优先查阅（含合理范围内的复制，非商业用途），甲方及法定继承人行使该权利时应遵守乙方的馆藏利用规则及相关管理制度；对于涉密或双方另行约定限制利用的文献资源，优先阅览权的行使按双方书面约定执行。
（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出具收藏证书。乙方在尊重甲方意愿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网站“捐赠名录”栏目上公开捐赠信息；甲方要求匿名公开或不公开的，应在签署本协议时书面说明，乙方应予以尊重。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根据不同类型文献资源的保护要求，对纳入馆藏的受赠文献资源进行专业保护。
（二）捐赠文献资源一经乙方接受并办妥核验、清点、登记等有关手续，其所有权等相关知识产权（甲方明确保留的除外）即转移至乙方所有。乙方可以无偿提供给其他地方图书馆、文化机构进行公益性共享借阅或根据馆藏政策进行妥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入藏、转赠、交换、封存,以及因严重损毁下架剔除，剔除前应做好登记备案。
（三）乙方拥有收藏证书的最终解释权。凡经核实存在权属纠纷等问题的捐赠文献资源，乙方有权召回或作废相关收藏证书，并通过乙方官网、微信服务号等官方渠道发布相关通知公告。
三、收藏证书仅表达乙方对甲方的谢意，不作为对捐赠文献资源内容或学术水平的评价，不作为入藏文献资源的证明。
四、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文献资源捐赠清单

甲方（捐赠方）签字：           乙方（盖章）：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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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捐赠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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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签章）：                                  乙方经办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